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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副董事长周进先生

公司董事长陈健波先生因公出差通过线上参会，不能现场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周

进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214,690,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4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9,138,48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8%。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9,

953,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5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4,401,8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8%。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4,736,6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9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4,736,6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0%。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11,36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7%；反对2,670,0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37%；弃权6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16,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995%；反对2,670,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32%；弃权65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7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同意211,340,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00%；反对2,706,2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5%；弃权6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89,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062%；反对2,706,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5%；弃权642,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6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部分制度的议案》

同意211,408,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16%；反对2,639,7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6%；弃权6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57,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389%；反对2,63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92%；弃权641,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同意211,290,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65%；反对2,698,3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8%；弃权70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38,8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29%；反对2,698,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03%；弃权70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6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同意211,380,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85%；反对2,666,8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弃权6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29,0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424%；反对2,666,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22%；弃权642,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5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211,295,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9%；反对2,735,5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2%；弃权65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43,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504%；反对2,735,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0%；弃权659,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1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11,29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74%；反对2,737,3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0%；弃权6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40,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94%；反对2,737,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2%；弃权660,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6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11,401,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82%；反对2,641,9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6%；弃权6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49,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142%；反对2,641,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68%；弃权646,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9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211,336,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78%；反对2,641,9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6%；弃权7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84,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897%；反对2,641,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68%；弃权712,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3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210,637,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26%；反对3,392,0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0%；弃权6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6,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936%； 反对3,392,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10%； 弃权

6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54%。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罗佳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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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5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由

董事冯凯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冯凯先生、田百千先生、王斌先生、

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田高良先生、赵黎明先生、程茂勇

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需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备案，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作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内部审计管理办法（2025年12月修订）》。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签署东大街西安饭庄房屋租赁合同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甲方）拟与西安钟韵盛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将甲方位于东大街298号西

安饭庄部分房屋出租给乙方，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298号，租赁建筑面积共5465.54平方米，其中地上第一层505.54平方

米、第六至九层4960平方米。 乙方租赁该房屋及其设施进行酒店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10年，首年租金334.49万元

人民币，租金每三年递升3%。

公司本次对外出租房屋事项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进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利用效率。 本次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租赁价格系根据现行市场租金协商确定，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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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冯凯先生、田百千先生、王斌先生、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田高良先生、赵黎明先生、程茂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

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或培训证明。 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董事选举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产生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候

选人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

上述候选人当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冯凯先生，汉族，197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全国饭店业高级职业经理人、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

师。 1991年12月参加工作，2007年7月-2012年6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西安饮食联合食品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

理；2012年2月-2013年2月任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公司总经理助理；2013年2月-2016年3月任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公

司副总经理，兼任朱雀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6年3月-2019年8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管理部副经理 （主持工作）；2019年8月-2019年12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综治部副部长、 部长；

2019年12月-2022年3月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主持经营工作）；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 冯凯先生先后荣获西安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西安市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饭店业优秀企业家、西安市十大杰

出青年提名奖。

冯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询，冯凯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百千先生，汉族，197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1996年8月参加工

作，2008年7月-2012年1月任西旅集团广瑞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监察部经理；2012年1月-2020年6月任西

安秦岭朱雀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2020年6月-2022年12月任西安大汉上林苑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12月12日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田百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询，田

百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斌先生，汉族，197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1999年7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在

公司所属西安饭庄、常宁宫、解放路饺子馆、德发长酒店从事财务工作；2008年8月-2012年5月任公司会计；2012年

6月-2014年2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4年3月-2019年12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2019年12

月-2024年3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本公司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西安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运营部负责人、本公司董事。

王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

询，王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安美玲女士，裕固族，198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理学硕士。 2014年12月参加工作，2014年12月-2016年4

月任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中客栈销售部主管；2016年4月-2017年5月任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人力资源部培训

师、副经理；2017年5月-2020年6月任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人力资源部经理；2020年6月-2022年5月任西安旅游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人事部副部长、 团委书记；2022年5月-2023年3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人事部

副部长、团委书记、本公司董事；2023年3月至今，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本公司董事。

安美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

查询，安美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高良先生，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 1985年7月参加工作，曾先后任西安北方秦

川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财经秘书，陕西财经学院会计系教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财

政部会计名家、陕西省教学名师。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课题60多项，在The� Accounting� Review、管理世

界等刊物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著作16部，获省部级以上奖20多项。

田高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询，田

高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黎明先生，1963年2月出生，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陕西

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主任。 2008年10月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授予的“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2019年荣

获陕西省司法厅与省律师协会共同授予的省律师行业恢复40周年 “突出贡献奖” ；2020年12月荣获中共陕西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授予的陕西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 ；并荣获省总工会授予的“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 在

《中国律师》等刊物发表《新时代如何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等论文60余篇，出版《赵黎明律师答疑（选）》《律师的

声音》《决胜法庭》等多篇著作。

赵黎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询，赵

黎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程茂勇先生，汉族，198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 2014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

与金融学院金融系讲师、副教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系主任，中国金融学年

会理事，中国金融学联盟成员，教育部虚拟仿联盟金融类专业工作委员会委员。 主持四项国家级项目和多项省部级

项目。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

篇；出版《数字银行概论》《数字金融概论》《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数据资产价值实现研究》等多本教材和专著；多

项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或二等奖。

程茂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询，程

茂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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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并表决，同意选举顾志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

件）。 顾志国先生将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顾志国先生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 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顾志国先生，汉族，197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法律专业研究生学历。 1999年7月参加工作，2001

年6月-2005年5月任西安惠群集团公司团委书记；2005年5月-2012年6月任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2012年6月-2014年5月任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运营部副经理；2014年5月-2020年9月任西安饮食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20年9月至今任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采购供应部经理。

顾志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查询，顾

志国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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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12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12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12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1月05日。

7、出席对象：

（1） 截止2026年01月0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

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西影大厦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关于选举冯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1.02

关于选举田百千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1.03

关于选举王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1.04

关于选举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累积投票提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关于选举田高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2.02

关于选举赵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2.03

关于选举程茂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2、议案披露情况：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请详见2025年12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3、议案有关说明

（1）本次股东会选举董事采取等额选举，选举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

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2）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6年01月09日（9:00--11:30,14:3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西影大厦7层）

联系人：董洁

电话：029-82065865

传真：029-82065899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提供的手续同上述内容一致。

4、本次股东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721” ，投票简称：“饮食投票” 。

2、填报选举票数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

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

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制各提案组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示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4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3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1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12日9:15，结束时间为当日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委托参加会议名称：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委托人名称：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对本次股东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

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

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关于选举冯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田百千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3

关于选举王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1.04

关于选举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关于选举田高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赵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2.03

关于选举程茂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

ST

易购 公告编号：

2025-074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151,138,90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10%，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26,197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146,112,706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8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60,994,785股，约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江苏世纪同仁律

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4,142,139,8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票7,658,6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1,34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99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5%；反对票7,658,6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3%；弃权票1,3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1%。

提案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8年12月）〉的议案》

赞成票4,142,588,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票7,215,2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7%；弃权票1,3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2,443,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2%；反对票7,215,2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6%；弃权票1,3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1%。

提案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2018年12月）〉的议案》

赞成票4,138,192,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反对票11,423,5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8%；弃权票1,52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48,04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04%；反对票11,423,53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38%；弃权票1,52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

提案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2024年2月）〉的议案》

赞成票4,138,087,1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反对票11,529,5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8%；弃权票1,5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47,94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00%；反对票11,529,53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42%；弃权票1,52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

提案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14年10月）〉的议案》

赞成票4,142,058,2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票7,543,4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1,53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914,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2%；反对票7,543,4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弃权票1,53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9%。

提案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4年10月）〉的议案》

赞成票4,141,892,3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票7,672,8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1,57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748,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6%；反对票7,672,8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4%；弃权票1,57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

提案7：《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2014年10月）〉的议案》

赞成票4,141,842,4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票7,818,9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弃权票1,4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69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4%；反对票7,818,93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0%；弃权票1,4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7%。

提案8：《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赞成票4,135,180,3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反对票14,544,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弃权票1,41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45,036,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89%；反对票14,544,41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57%；弃权票1,4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4%。

提案9：《关于苏宁国际子公司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赞成票4,143,113,5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反对票6,746,7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弃权票1,27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2,969,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3%；反对票6,746,79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9%；弃权票1,27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提案10：《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赞成票4,142,652,1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反对票7,543,2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94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2,507,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5%；反对票7,54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弃权票9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

2025-052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6日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指定会议地

点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情况为：

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97 225,666,580 48.9371%

其中

1.1现场出席 4 224,328,380 48.6469%

1.2网络投票出席 393 1,338,200 0.2902%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395 1,865,881 0.404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丽英女士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高朋律

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1.0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403,280 228,800 34,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3% 0.1014% 0.0153%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1.0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602,581 228,800 34,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8887% 12.2623% 1.8490%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2.0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94,880 238,200 33,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96% 0.1056% 0.0148%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2.0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94,181 238,200 33,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4385% 12.7661% 1.7954%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和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各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子议案3.01《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子议案3.01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99,880 249,200 17,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18% 0.1104% 0.0078%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1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99,181 249,200 17,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7065% 13.3556% 0.9379%

(2)子议案3.02《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子议案3.02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78,780 270,300 17,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25% 0.1198% 0.0078%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2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78,081 270,300 17,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4.5757% 14.4865% 0.9379%

(3)子议案3.03《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子议案3.03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64,080 284,000 18,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660% 0.1258% 0.0082%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3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63,381 284,000 18,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3.7878% 15.2207% 0.9915%

(4)子议案3.04《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子议案3.0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97,180 250,900 18,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06% 0.1112% 0.0082%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96,481 250,900 18,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5618% 13.4467% 0.9915%

(5)子议案3.05《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子议案3.05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87,280 262,000 17,3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62% 0.1161% 0.0077%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5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86,581 262,000 17,3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0312% 14.0416% 0.9272%

(6)子议案3.06《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办法》

子议案3.06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99,680 248,400 18,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17% 0.1101% 0.0082%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6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98,981 248,400 18,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6958% 13.3127% 0.9915%

(7)子议案3.07《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子议案3.07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403,080 242,000 21,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2% 0.1072% 0.0095%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7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602,381 242,000 21,5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5.8780% 12.9697% 1.1523%

(8)子议案3.08《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子议案3.08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81,680 263,200 21,7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38% 0.1166% 0.0096%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8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80,981 263,200 21,7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4.7311% 14.1059% 1.1630%

(9)子议案3.09《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子议案3.09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405,680 243,700 17,2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44% 0.1080% 0.0076%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09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604,981 243,700 17,2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6.0173% 13.0609% 0.9218%

(10)子议案3.10《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子议案3.1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25,346,480 249,700 70,4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582% 0.1106% 0.0312%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3.1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45,781 249,700 70,4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82.8446% 13.3824% 3.773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姜丽勇、陈烁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现行

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

2025-053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温州一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温州一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一马” ）出

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温州一马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2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457.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温州翔虹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翔虹

湾” ）及一致行动人温州一马合计持股比例由前次权益变动公告时的48.99%降至47.99%，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温州一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2月25日

权益变动过程

温州一马出于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2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楚天龙 股票代码 003040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注1】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57.9600 0.99

合 计 457.9600 0.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不适用）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注2】 22,588.8299 48.99 22,130.8699 47.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588.8299 48.99 22,130.8699 47.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否□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

及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温州一马为公司控股股东温州翔虹湾的一致行动人。

注2：温州一马与温州翔虹湾本次变动前合计持有公司22,588.82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8.99%。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1391

证券简称：国货航 公告编号：

2025-065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 、“公司”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60,588,76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41%，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30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24年10月2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国际货运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486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1,321,177,520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24年12月26日出具的《关于中

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4〕1131号），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主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10,689,527,205股，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2,010,704,725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超额配售选

择权行使期于2025年1月28日届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新增发行股票198,176,500股，公司总股本由12,

010,704,725股增加至12,208,881,225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

11,369,937,28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93.13%；无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838,943,942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6.87%。

2025年6月30日，前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中19,821,318股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剩余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为11,350,115,965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国国

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至今未进行过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

公司股份变动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7名，其在《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和《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做出的相关承诺一致，具体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权益变动过程中作出的承诺、其他后续追加的承诺、法定承诺

和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持股及减持的承诺义务；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前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3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60,588,7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7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

限公司

248,996,897 248,996,897 --

2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74,699,068 74,699,068 --

3

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9,799,378 49,799,378 --

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49,799,378 49,799,378 --

5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124,498,447 124,498,447 --

6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74,699,068 74,699,068 --

7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8,096,524 38,096,524 --

合计 660,588,760 660,588,760

注：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国改双百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

双百” ）同为国货航股东，合计持有国货航股份比例为5.40%，因其同受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为一致行

动人；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应

另行披露其减持计划。

5．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6.特别事项说明：根据《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1）公司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菜鸟供应链” ）、深国际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际” ）、杭州双百、朗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

星公司” ）及国泰航空中国货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货运” ）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前述股东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以及（2）根据国货航彼时全体股东于2022年6月22日签

署的《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 ），菜鸟供应链、深国际、杭州双百、朗星公司及国泰货运承诺：未

经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在限售期（即2021年9月28日起满5年的期限）内不得直接转让

其持有的国货航部分或全部股份，亦不得通过信托、资产证券化、质押或以其所持股份为标的的其他形式转让或处

置其持有的国货航股份，也不得通过控制权变动间接转让其持有的国货航部分或全部股份；但其将持有的部分或

全部股份转让至其关联方的不受上述限制；其中，菜鸟供应链前述股份转让限制的前提是公司与菜鸟供应链及其

他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签署且持续有效，且国货航未出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重大违约行

为。 鉴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签署且持续有效，且国货航未出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重大违约行为，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菜鸟供应链、深国际、杭州双百、朗星公司及国泰货运于《发起人协议》中承诺的股份转让限制仍

然有效。 菜鸟供应链、深国际、杭州双百、朗星公司及国泰货运5家股东不在本次解除限售范围内。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11,350,115,965 92.97% -660,588,760 10,689,527,205 87.56%

其中：首发前

限售

10,689,527,205 87.56% 0 10,689,527,205 87.56%

首发后限售 660,588,760 5.41% -660,588,760 0 0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858,765,260 7.03% +660,588,760 1,519,354,020 12.44%

三、总股本 12,208,881,225 100% 0 12,208,881,225 100%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国货航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

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的要

求；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

的承诺，公司与本次解禁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2.股本结构表；

3.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4.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